
附件1
陇县畜产局局涉企行政检查主体公示

	机构全称
	机构性质
	主体类型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陇县畜产局
	行政机关
	法定行政机关
	闫柏平
	陇县城关镇
东大街
	0917—4601609







附件2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
查
方
式
	联合 部门
	检查 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备注

	
	
	
	法律
	法规
	规章
	
	
	
	
	县
	镇
	县
	镇
	

	1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
	县内水产养殖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第四十二条：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5年第46号）第十八条第二款：国内异地引进水产苗种的，应当先到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检疫手续，经检疫合格后方可运输和销售。
	
	养殖记录是否齐全，生产设备状态是否良好，苗种生产场无疫情
	


现场检查
	
	



年平均6次
	



县畜产局
	
	



县畜牧工作站
	



各镇畜牧兽医工作站
	

	2
	养蜂证办理
	县内申请养蜂主体
	
	《养蜂管理办法（试行）》（农业部2011年12月13日1692号公告）第三条：农业部负责全国养蜂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养蜂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养蜂管理工作。
	
	记录应准确、完整、及时，能真实反映养蜂生产过程中的各项信息，以便追溯和监管蜂群的健康状况、投入品使用以及蜂产品的来源和去向。

	


现场检查
	


行政审批服务局
	


根据申办情况不定期
	



县畜产局
	
	


县畜牧工作站
	


各镇畜牧兽医工作站
	

	3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1月22日修订）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第四十八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动物产品检疫。
	
	
	来源地无疫情，养殖档案准确完整，畜禽标识规范且可追溯，能反映动物的养殖过程和免疫等情况。
	


现场检查
	
	


年平均12次
	



县畜产局
	
	



县兽医工作站
	



各镇畜牧兽医工作站
	

	4
	对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1月22日修订）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中的动物防疫实施监督管理。
	
	
	场所选址、布局、设施设备等要符合动物防疫要求；记录应完整，包括动物的品种、数量、来源、免疫、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等情况。
	

现场检查
	
	


年平均60次
	



县畜产局
	
	


县兽医工作站
	


各镇畜牧兽医工作站
	

	6
	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监督检查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bookmark: _GoBack]《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3号第八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
	
	设施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行，满足无害化处理需求，具备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等功能；：记录是否准确、完整，能实现病死畜禽处理全链条追溯；处理产物应按规定进行合理处置或资源化利用。
	

现场检查
	
	

年平均12次
	


县畜产局
	
	


县兽医工作站
	

各镇畜牧兽医工作站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3.县级部门应对“实施层级”和“第一责任”内容进行



附件3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备注

	
	
	
	法律
	法规
	规章
	

	1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
	县内水产养殖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第四十二条：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5年第46号）第十八条第二款：国内异地引进水产苗种的，应当先到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检疫手续，经检疫合格后方可运输和销售。
	
	

	2
	养蜂证办理
	县内申请养蜂主体
	
	《养蜂管理办法（试行）》（农业部2011年12月13日1692号公告）第三条：农业部负责全国养蜂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养蜂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养蜂管理工作。
	
	

	3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1月22日修订）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第四十八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动物产品检疫。
	
	
	

	4
	对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1月22日修订）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中的动物防疫实施监督管理。
	
	
	

	5
	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监督检查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3号第八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明确依据的条款项目的具体内容。



附件4
涉企行政检查频次和上限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是否采用“双  随机一公开”
	联合部门
	检查频次、上限
	备注

	1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
	县内水产养殖主体
	现场检查

	否
	
	年平均检查6次，年内最多检查12次
	

	2
	养蜂证办理
	县内申请养蜂主体
	现场检查
	否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根据申办情况不定期
	

	3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现场检查
	否
	
	年平均检查12次，年内最多检查24次
	

	4
	对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现场检查
	是
	
	年平均检查60次，年内最多检查12次
	

	5
	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监督检查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现场检查
	是
	
	年平均检查12次，年内最多检查24次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附件5
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备注

	1
	水产苗种产地检疫
	县内水产养殖主体
	查验相关资料和生产设施状况；水产苗种群体的游动状态、摄食情况及抽样存活率等是否正常；
	养殖记录是否齐全，生产设备状态是否良好，苗种生产场无疫情
	

	2
	养蜂证办理
	县内申办养蜂主体
	蜂群的品种、数量、来源；检疫、消毒情况；饲料、兽药等投入品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剂量；蜂群发病、死亡、无害化处理情况；蜂产品生产销售情况。
	记录应准确、完整、及时，能真实反映养蜂生产过程中的各项信息，以便追溯和监管蜂群的健康状况、投入品使用以及蜂产品的来源和去向。

	

	3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动物是否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是否符合风险分级管理有关规定，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来源地无疫情，养殖档案准确完整，畜禽标识规范且可追溯，能反映动物的养殖过程和免疫等情况。
	

	4
	对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主要包括动物防疫条件、养殖档案、人员管理情况
	场所选址、布局、设施设备等要符合动物防疫要求；记录应完整，包括动物的品种、数量、来源、免疫、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等情况。
	

	5
	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监督检查
	县内畜禽养殖主体
	主要包括设施设备检查、处理记录检查、产物流向检查
	设施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行，满足无害化处理需求，具备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等功能；：记录是否准确、完整，能实现病死畜禽处理全链条追溯；处理产物应按规定进行合理处置或资源化利用。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